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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月2日

地点：天台县法院

2019年，刘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赵女士，两人很快

确认了恋爱关系。几个月后，刘先生觉得时机成熟了，

豪气地向赵女士转账 100 万元作为彩礼，打算结婚。

钱到账后，赵女士买了一辆30万元的轿车，登记在自

己儿子名下。

好景不长，刘先生和赵女士同居才两三天，矛盾就

爆发了。赵女士一气之下搬了出去，结婚登记的事也

就耽搁下来了。

感情出现危机，重归于好无望，刘先生一纸诉状要

求赵女士归还100万元彩礼。

法庭上，两人各执一词。

赵女士称，经中间人协调以后，双方曾就彩礼的返

还达成一致意见。男方补偿给女方精神损失等各项损

失12万元，原先花了30多万购买的车辆过户到男方名

下，剩余的58万元全数归还。

对此，刘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表

示双方并没有达成如被告所说的彩礼返还协议，而且

被告也已擅自将车辆进行了处置。

天台县法院认为，一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另

一方彩礼，给付彩礼后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的，收受彩

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

确已共同生活，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可以根据共同

生活时间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需要返还的，可以根

据前述因素酌情确定返还数额。

在本案中，原告刘先生为与被告赵女士结婚给付赵

女士彩礼100万元后，双方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故被告

赵女士应当返还彩礼。虽然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

确实也共同生活了两三天时间，结合本案中无确切证据

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共同大额的消费支出、原告在双方未

登记这一结果中存在重大过错等因素，法院酌定由被告

赵女士向原告刘先生返还彩礼98万元。

同居两三天就分手，百万彩礼怎么还？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奚宣 罗炜协 王文琪 林怡 张梦瑶 张格莱 李娜

时间：6月30日

地点：慈溪市法院

无证醉驾，而且还是偷开别人的车……27 岁的

张某终须为自己的任性而为买单。

今年2月的一天，张某约好友阿超小酌一杯，两

人喝了一些白酒和啤酒。阿超回去后，张某一时无

聊，跑去朋友阿庆开的超市。当时，阿庆正好要去向

朋友干某借车，张某便一同前去。取到车后，阿庆开

车载着张某回到超市，两人喝酒喝到凌晨时分。

阿庆心想喝了酒不能再开车，便到超市楼上的酒

店开了一个房间，还邀请张某一起休息。

阿庆入睡后，张某接到老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

家，他看见阿庆借来的车钥匙就放在床头柜上，便径

自拿走了车钥匙，开车往家赶。

路上，车辆与路中央的防撞桶、护栏发生碰撞，张

某急打方向盘，车辆失控侧翻，张某也摔到了车辆后

排座。刚好疫情防控卡点的工作人员看到，赶紧报了

警。现场护栏、车辆损坏严重，张某也受了点伤。

经检测，张某的呼吸酒精含量为 229mg/100ml，

血液中乙醇浓度为228mg/100ml，已属于醉酒状态。

而且，他还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他这是醉酒无证

驾驶！而这辆车，是干某的亲戚鲁某刚买来不久的新

车。

张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慈溪市法院判处拘役2

个月10日，并处罚金5000元。

老婆问他啥时候回家，他酒气冲天地出发了

时间：7月1日

地点：舟山普陀区法院

闲来无事，到处闲逛，36岁的夏某看到别人家的

仓库门敞开着，便溜了进去，结果看见里面有自己喜

欢的红牛饮料……

今年6月的一天，百无聊赖的夏某开着车在外闲

逛，途经普陀区某村子时，看见路边一个仓库大门敞

开且无人看管，便下车溜了进去。仓库里堆满了各种

货物，其中就有他喜欢的红牛饮料。正好口渴的他大

喜过望，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后，赶紧搬了5箱价值625

元的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回到车上。

没过几天，夏某又开车出去闲逛。这一回，他看

上了一家小超市，偷偷翻墙后溜门进店，见货物不好

搬，就从柜子内窃得现金9600元。

不多久，红牛饮料都喝完了，此时夏某开始不

安。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主动到派出所投案，并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家人知道后，又羞又急，

赶忙赔偿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夏某构成盗窃罪。夏某

曾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应当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不

过，夏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存

在自首行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判处有夏某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溜进别人家仓库，看见自己喜欢的“红牛”

时间：7月1日

地点：仙居县法院

为多要回点钱，仙居一男子变造结算单据，还要

求法官“主持公道”，帮他讨要不存在的利息。结果怎

么样？罚款5000元！

57岁的徐某在仙居经营一家建材店，货品质量好

价格公道，在当地有不错的口碑。

2017年，柯某为家中装修多次向徐某购买装修材

料。之后，因资金周转困难，柯某与徐某商量，等赚了

钱再付货款，并向徐某出具了一张结算单据，欠款总

计39815元。

时间一晃就是2年多，期间徐某多次催讨无果，

到后来，柯某更是玩起了失踪。无奈之下，徐某将柯

某诉至法院。

就是赚点辛苦钱，还被拖欠了这么久，不甘心的

徐某打起了“小算盘”，在结算单据上添加了“2018年

开始按壹分计利息”，要求柯某归还货款和利息。

开庭日，被告柯某经传唤拒不到庭，仙居县法院

缺席审理此案。庭审期间，法官仔细核查了证据，发

现原告提供的结算单据中，相关利息约定的文字与其

他文字有些不同。

因被告没有到庭，无法对结算单据进行质证，于

是，法官再次询问徐某结算单据的形成经过，并向他

释明了虚假诉讼、虚假陈述的相关法律后果。

只想搞点小动作的徐某有些慌了，被几番询问后

便说了实话：“柯某签字前，没有写利息，壹分利息是

后来我自己添上去的。”

徐某为自身利益，在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交变造过的

证据，并作虚假陈诉，最终，法院决定对其罚款5000元。

法官多问了几句，原告就慌了


